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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粮油学会米制品分会、河南黄国粮业有限公司、河南工业大学、信阳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兴伍、杨俊生、于衍霞、周显青、陈世勋、李成杰、詹兵、胡亚丽、朱黎兵、

刘贞宏、吴祝新。

Ⅰ

犔犛／犜３２４０—２０１２



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

包装、运输、储存和保质期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汤圆用商品水磨白糯米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３５４　大米

ＧＢ２７１５　粮食卫生标准

ＧＢ／Ｔ５４９０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ＧＢ５４９１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ＧＢ／Ｔ５４９２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ＧＢ／Ｔ５４９７　粮食、油料检验　水分测定法

ＧＢ／Ｔ５５０５—２００８　粮油检验　灰分测定法

ＧＢ／Ｔ５５０８　粮油检验　粉类粮食含砂量测定

ＧＢ／Ｔ５５０９　粮油检验　粉类磁性金属物测定

ＧＢ／Ｔ５５１７　粮油检验　粮食及制品酸度测定

ＧＢ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７７１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ＧＢ／Ｔ１４４９０　粮油检验　谷物及淀粉糊化特性测定　粘度仪法

ＧＢ１４８８１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ＧＢ／Ｔ１５６８３　大米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１７１０９　粮食销售包装

ＧＢ／Ｔ２２４２７．４　淀粉斑点测定

ＧＢ／Ｔ２２４２７．５　淀粉细度测定

ＧＢ／Ｔ２２４２７．６　淀粉白度测定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２００５］第７５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　狑犺犻狋犲犵犾狌狋犻狀狅狌狊狉犻犮犲犳犾狅狌狉犫狔狑犲狋犿犻犾犾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犳狅狉犜犪狀犵狔狌犪狀

用白糯米为原料，经浸泡、水磨、烘干工序加工而成的白色粉状产品，用于制作汤圆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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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峰值粘度　狆犲犪犽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在规定条件下，用粘度仪测定粉状试样，在加热糊化升温过程中，出现最大粘度时的粘度值，以ＢＵ

表示。

３．３　

糊化温度　狆犪狊狋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规定条件下，用粘度仪测定粉状试样，在加热升温过程中，粘度值开始增加时的温度，以℃表示。

４　质量要求和卫生要求

４．１　质量要求

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的质量要求见表１。其中峰值粘度、糊化温度为定等指标。

表１　汤圆用水磨白糯米粉质量要求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色泽 洁白有光泽

气味 具有糯米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口感 有糯性（富有黏性），无牙碜

峰值粘度／ＢＵ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糊化温度／℃ ≤６５．０ ≤６６．０ ＞６６．０

灰分（以干基计）／％ ≤ ０．４０ ０．６０

细度（１５０μｍ或１００目通过率）／％ ≥ ９９．０ ９５．０

白度（Ｒ４５７ｎｍ蓝光反射率）／％ ≥ ８８．０ ８６．０

斑点／（个／ｃｍ２） ≤ ４．０ ６．０

直链淀粉含量／％ ≤ ４．０

酸度（以０．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钾计）／（ｍＬ／１０ｇ） ≤ １．０

水分含量／％ ≤ １４．０

含砂量／％ ≤ ０．０２

磁性金属物含量／（ｇ／ｋｇ） ≤ ０．００３

４．２　卫生要求

４．２．１　卫生指标应符合ＧＢ２７１５的规定。

４．２．２　生产过程的卫生要求如下：

———原料应符合ＧＢ１３５４的规定；

———加工用水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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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除原料和水以外，不得添加任何其他物质；

———生产过程应符合ＧＢ１４８８１的规定。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色泽、气味、口感

按ＧＢ／Ｔ５４９２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２　峰值粘度和糊化温度

按ＧＢ／Ｔ１４４９０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３　灰分

按ＧＢ／Ｔ５５０５—２００８中第３章规定的方法（５５０℃灼烧法）执行。

５．４　细度

按ＧＢ／Ｔ２２４２７．５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５　白度

按ＧＢ／Ｔ２２４２７．６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６　斑点

按ＧＢ／Ｔ２２４２７．４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７　直链淀粉含量

按ＧＢ／Ｔ１５６８３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８　酸度

按ＧＢ／Ｔ５５１７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９　水分含量

按ＧＢ／Ｔ５４９７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１０　含砂量

按ＧＢ／Ｔ５５０８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１１　磁性金属物含量

按ＧＢ／Ｔ５５０９规定的方法执行。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抽样、分样

按ＧＢ５４９１的规定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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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检验的一般规则

按ＧＢ／Ｔ５４９０的规定执行。

６．３　组批

同原料、同生产线、同品种、同班次的产品为一批。

６．４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色泽、气味、水分、灰分、细度、酸度、斑点、峰值粘度、糊化温度和净含量，检验合格

后方可出厂。

６．５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原料配比、设备、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ｂ）　产品定型生产时；

ｃ）　停产３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ｄ）　正常生产每６个月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型式检验按本标准第４章的规定执行。

６．６　判定规则

６．６．１　凡不符合卫生要求的产品，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６．６．２　定等指标中有一项达不到表１中某等级指标要求的，则降为下一等级；低于表１最低等级指标

要求的，作为不合格产品。

６．６．３　其他指标初检达不到质量要求时，可加倍抽样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如仍达不到质量要求时，

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７　标签

７．１　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符合ＧＢ７７１８的规定。

７．２　产品名称和等级应符合４．１的规定。

８　包装、运输、储存和保质期

８．１　包装

８．１．１　同一规格的产品包装材料和容器要求大小一致，干燥、清洁、牢固、防潮、防污染，并符合

ＧＢ／Ｔ１７１０９的规定。

８．１．２　净含量：单件定量包装产品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８．２　运输

运输工具应干燥、清洁卫生。运输过程中应防尘、防雨、防潮、防日晒，不得与有毒、有污染的物品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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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混运。

８．３　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清洁、干燥、通风、卫生的库房中，注意防虫、防鼠、防潮，不应和对产品有污染的货物

一起贮存。

８．４　保质期

在上述条件下，最低保质期为６个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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